2008-2009年度“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外语助教子项目

应提交申请材料及要求
1、 应提交申请材料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公派出国报名表（可在人事处资料下载栏中下载）
2. 完整的FLTA申请表

（包括Supplemental Question Form和Personal Information Form）
3. 三封专家英文推荐信

4. 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上）成绩单及英文翻译件

（翻译件须加盖原毕业院校主管部门公章）

5.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

（翻译件须加盖现工作单位主管部门公章）

6. 有效TOFEL考试或雅思考试成绩单。此项可至迟于2008年1 月11日提交。
2、 材料准备相关要求

1. 推荐信应使用推荐人所在单位信函纸打印，并有推荐人签名。

2. TOFEL考试要求笔试成绩不得低于550分，机考成绩不低于213分，网考成绩不低于79分; 雅思考试要求总分不得低于6.0分。
3. 请按照相应提交材料清单顺序装订申请材料（请不要使用回形针装订或擅自增加封皮）。

4. 所有申请材料请使用A4纸打印，并提交完整申请材料复印件八套，原件由本人留存。进入下一阶段面试人员届时须将申请材料原件提交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北京代表处。
5. 注意事项：
①未按要求准备或准备不齐的申请材料将不予受理。

②未按规定时间提交的申请材料将不予受理。
